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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161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孔文吉等 17 人，有鑑於《原住

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自民國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迄

今，二十多年來，未依國內原住民族社經情況變遷或勞動人

力實際需求進行修正。為落實對原住民族之工作權利之保障

，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爰擬具「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除配合政

府組織改造，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第三條中央主管機關名稱，二十多年來均未

因應原住民族之實際需要予以修正。 

二、《中華民國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

二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

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明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工作權，並針對原住民社會狀況

及特性，提供職業訓練，輔導原住民取得專門職業資格及技術士證照，健全原住民就業服

務網絡，保障其就業機會及工作權益，並獲公平之報酬與升遷。」基於上開法規範之意旨

，國家具有保障扶助並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之義務。 

三、由於國內整體社會環境變遷，原住民族長期居於就業市場劣勢地位，近二十年來平均工作

收入相對於全體民眾仍屬偏低，迄今仍有高達逾新臺幣一萬元之差距，從事非典型及高危

險工作比率依然偏高，顯示原住民族之社會地位處於相對結構性不平等處境，且尚未獲改

善，本法現行規定已無法符合實際需求，有進行全面檢討之必要。 

四、為積極實踐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回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及擴大進用原

住民族之職務型態，以增加原住民之工作機會，爰提出本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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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孔文吉 

連署人：林德福  游毓蘭  謝衣鳯  費鴻泰  溫玉霞  

林思銘  吳斯懷  廖國棟  陳椒華  李德維  

曾銘宗  吳怡玎  王鴻薇  廖婉汝  楊瓊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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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除

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及

原住民族地區外，其僱用下

列人員之總額，每滿一百人

應有原住民一人：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前項各款人員之總額，

每滿五十人未滿一百人之各

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應有原住民

一人。 

第一項各款人員，經各

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列為出缺不補

者，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

總額計算之。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

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

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每

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前項各款人員之總額，

每滿五十人未滿一百人之各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應有原住民一

人。 

第一項各款人員，經各

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

額計算之。 

一、修正第一項至第三項。 

二、將政府機構及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納入適用之主體，

並增訂原住民族地區得例外

不適用本條。 

第四條之一 各級政府機關（

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

連江縣及原住民族地區外，

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進用原住民人數應不得

低於現有員額之百分之一。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各級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之進用原住民人數應不得

低於現有餘額之百分之一，

以充分保障原住民工作權。 

第五條 原住民族地區之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

第五條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其僱用下列人員之

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刪

除第四項。 

二、為擴大原住民之就業，爰

增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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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

住民：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列為出缺不補者，各該

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額計算

之。 

原住民族地區之各級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進用須具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

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

百分之三，並應於本法修

正施行後三年內完成。但

現有員額未達比例者，俟

非原住民公務人員出缺後

，再行進用。  

原住民： 

一、約僱人員。 

二、駐衛警察。 

三、技工、駕駛、工友、清

潔工。 

四、收費管理員。 

五、其他不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非技術性工級職

務。 

前項各款人員，經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

事業機構列為出缺不補者，

各該人員不予列入前項總額

計算之。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

機構，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

數應不得低於現有員額之百

分之二，並應於本法施行後

三年內完成。但現有員額未

達比例者，俟非原住民公務

人員出缺後，再行進用。 

本法所稱原住民地區，

指原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

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

色，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地區。 

本條適用對象。 

三、將原住民地區之文字修正

為原住民族地區，以符合原

住民族基本法之規範。 

四、修正原住民族地區之各級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

事業機構，進用須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者，提高其進用

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

員額之百分之三，以增加進

用原住民人數。 

五、刪除現行第四項關於原住

民族地區之定義，回歸《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之定

義，以杜絕法規競合、重複

規範之不一致情形。 

第八條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

營者，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稅。 

第八條 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

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稅。但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六

年內應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稅。 

刪除現行但書之規定，明定原

住民合作社免徵所得稅及營業

稅，並與合作社法規定一致。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

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辦理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未達

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

，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

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

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

法承包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

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

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

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

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

、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

包者，不在此限。 

修正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納

入本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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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

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第四

條、第四條之一、第五條所

定比率者，每月應就進用差

額人數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

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 

前項代金，依差額人數

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不

足一月者，每日以每月基本

工資除以三十計。 

各級政府機關（構）、

學校、法人、團體及事業機

構進用原住民情形績優者，

應予獎勵；其獎勵對象、

基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代

金收繳及核算相關事宜，

得請各級政府機關（構）、

學校、法人、團體及事業機

構提供留職停薪、資遣、退

休、員額凍結、列管出缺不

補、公教人員保險及勞工保

險等資料，該機關（構）、

學校、法人、團體或事業機

構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三年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及公營事業機構僱用原住民

之人數，未達第四條及第五

條所定比例者，應每月繳納

代金。但經依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函請各級主管機關推

介者，於主管機關未推介進

用人員前，免繳代金。 

前項及第十二條第三項

之代金，依差額人數乘以每

月基本工資計算。 

依本法應繳納之代金，

經通知限期繳納而仍不繳納

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及依政府

採購法之得標廠商僱用原住

民人數，超出規定比例者，

應予獎勵；其獎勵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修正第一項、第二項、第

四項，刪除第三項，原第四

項調移至第三項。 

二、增訂政府機構及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為適用繳納代金

之對象，並修正繳納方式。 

三、增訂代金計算方式，不足

一月者，每日以每月基本工

資除以三十計。 

四、將現行各級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依

政府採購法之得標廠商僱用

原住民人數，超出規定比例

者，修正為進用原住民情形

績優者，且將獎勵對象、基

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列

舉為子法應載項目，以符明

確性原則。 

五、明定應繳納代金者之資

料提供配合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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